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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各保险公司： 为加强偿付能力监管，科学评估保险公

司的偿付能力，我会研究制定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

报规则第10号：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保险公

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11号：动态偿付能力测试（人寿

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12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

则第13号：季度报告》，并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

规则第2号：货币资金和结构性存款》进行了修订，更名为《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2号：投资资产》。现予印

发，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一月十七日保险公司偿付能力

报告编报规则第2号：投资资产引言 1．本规则规范保险公司

的下列资产在偿付能力报告中的编报： （1）投资资产； （2

）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 2．下列资产适用其他相关编报

规则： （1）保险公司在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中的

权益，适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10号：子公

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 （2）证券回购业务产生的资

产，适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5号：证券回购

》； （3）投资连结保险独立账户中的各项投资资产，适用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编报规则第7号：投资连结保险》。

定义 3．本规则使用的下列术语，其定义为： （1）金融债，

指保险公司存放在金融机构的定期存款、协议存款、结构性



存款、拥有的由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以及对金融机构的其他

债权，包括金融机构发行的可转换债券，但不包括保险公司

对金融机构的应收保费、其他应收款等应收及预付款项。 

（2）企业债券，指保险公司拥有的由非金融机构企业发行的

债券，包括非金融机构企业发行的可转换债券。 （3）资产

证券化产品，指保险公司持有的由金融机构发行的资产支持

证券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 （4）信托资产，指保险公司进

行信托投资所产生的资产。信托投资是保险公司基于对受托

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保险公司

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

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5）现金及流动性管理工具，指保

险公司持有的现金以及通常可用于现金管理的金融工具。其

中，现金包括库存现金和活期存款，流动性管理工具包括货

币基金、短期融资券、买入返售证券、央行票据、商业银行

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和拆出资金等。投资资产的分类 4．

保险公司应当将投资资产按其性质分为政府债券、金融债、

企业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信托资产、权益投资、贷款和

其他投资资产。其中： （1）金融债分为定期存款、协议存

款、结构性存款、金融债券、次级债和其他金融债； （2）

权益投资分为上市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权益投资，但

不包括保险公司对子公司、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的权益投资

。 5．保险公司应当将政府债券、金融债券、次级债、企业

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投资资产进一步按持有目的和能力

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和非持有至到期投资。投资资产的认可

标准一般性规定 6．有迹象表明保险公司到期不能处置或者

对其处置受到限制的投资资产为非认可资产，包括但不限于



： （1）被依法冻结的投资资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